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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文件

榕房规〔2024〕1号

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

福州市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住建（房管）局、高新区住建局，各有关房屋结构

安全鉴定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房屋安全鉴定行业监管，深刻吸取“4.29湖南

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”教训，依法从严要求在榕鉴定机构承

揽业务行为，确保我市房屋鉴定市场规范有序运行，根据《建设

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141号）、《福建省住房和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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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建设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鉴定管理的通知》（闽建办安

〔2020〕4号）、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屋

安全鉴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建安〔2021〕1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屋安全鉴定管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信息公示

按照国家、省有关文件精神，严格执行在榕房屋安全鉴定机

构信息公示制度，2024年度在我市开展房屋安全鉴定业务的29

家鉴定机构已在我局联合信息网公示。

（一）落实信息公示制度。入榕鉴定机构实行“年度信息登

录公示”制度，我局将在每年度的下半年受理次年度入榕房屋鉴

定机构备案事项（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），符合条件的房屋鉴定机

构可向我局提交申请材料，我局审查合格后将向社会公布。如超

过受理窗口时间申请的，我局将适时开展申请受理。

（二）严格信息公示标准。2023年起，在榕开展房屋鉴定业

务的鉴定机构应当符合闽建安〔2021〕1号第一条规定具备承揽

业务资格，且在福州市内具备实体检验检测能力，检验检测能力

范围应满足开展房屋鉴定业务的需要；相关从业人员应由该鉴定

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缴交社保手续。

二、规范鉴定行为

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、相关政策规定及行

业标准开展从业活动，坚决杜绝鉴定报告弄虚作假的行为。

（一）吸取教训，依法鉴定。在榕房屋鉴定机构要深刻吸取

“4.29湖南长沙自建房倒塌事故”虚假鉴定报告的教训，引以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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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，警钟长鸣。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行业标准和省市对相关

行业的通知要求，依法依规承接业务、开展检测鉴定工作，杜绝

检测鉴定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建立台账，及时报送。一是房屋鉴定机构应严格实施

闽建安〔2021〕1号文规定的“鉴定机构应在鉴定报告自出具之

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上传福建省房屋安全信息管理系统”要求，自

觉、主动、及时做好鉴定报告的上传工作；二是鉴定机构在榕承

揽的所有房屋鉴定业务均应及时建立台账清单，相关房屋安全鉴

定信息的报送要严格按照我局《关于报送房屋安全鉴定信息有关

事宜的通知》（榕房〔2023〕23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强化鉴定监管

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进一步加强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监管，

确实发挥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房屋安全的预测预警作用，便于行

业主管部门及时处置，确保房屋使用安全。

（一）落实属地责任，确保监管到位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建

（房管）局、高新区住建局要认真履行房屋鉴定工作属地管理和

行业管理责任。加强房屋鉴定项目监管，特别是人员密集型、生

产经营类房屋鉴定项目的随机抽查和现场核查，重点监管鉴定机

构是否存在违规承揽业务扰乱房屋鉴定市场、检测鉴定弄虚作假、

不按照规范出具报告等违法违规等行为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建局

（房管局）、高新区住建局原则上应对在本辖区承接房屋鉴定业务

的鉴定机构，每年至少覆盖抽查其承接的鉴定项目1次及以上。

（二）严格行业标准，做到奖惩分明。即日起，我局将按照

行业规范和标准加大对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的监管检查力度，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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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机构相关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，核查仪器设备、人员配置和

所出具报告情况，以及到项目现场核实相关鉴定报告等情况。落

实奖惩制度，在检查中对表现较好的机构在全市行业内给予通报

表扬；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出并要求整改，对出具虚假和

不实报告的机构我局将严肃查处。对于鉴定机构和相关鉴定技术

人员由于不实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置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各县（市）区住建（房

管）部门应加强房屋鉴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传，提高房屋业

主房屋使用安全意识，引导房屋业主对疑似危房进行鉴定，鼓励

公众举报违法违规鉴定行为，促进社会舆论共同监督。各县（市）

区住建（房管）部门应加强同所属区自然资源、公安等有关行政

审批部门的协调联动、信息共享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各行业主管部

门在受理相关行政审批事项时，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房屋鉴定报

告应及时抄告属地住建（房管）部门处理。

自本文发布之日起，有效期为三年。我局之前发布的榕房

〔2022〕65号、榕房〔2023〕27号、榕房〔2023〕192号均作废，

不再实施。

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

2024年1月15日

抄送：省住建厅，市司法局

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24年1月15日印发


